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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防止暴力冲突、构建更安全的生活。我们
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民合作，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开展广
泛的研究和分析。我们通过实例和经验，促使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相关者侧与实
践能够有助于构建持久的和平。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能过
上和平与美满的生活，远离不安全和暴力冲突。

萨塞克斯冲突与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于2011年，是萨赛克斯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中
心，致力于冲突和安全问题的研究以及引导进行公众和政策辩论。中心的核心任务是
发展以及宣传关于冲突和安全的研究，这主要建立在萨赛克斯大学在冲突与安全以及
其他全球问题上长期的严谨的声誉、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敢于挑战的态度；以及促进
与从事冲突和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们的联系。中心的主任是扬·萨尔比博
士 (Dr Jan Selby)。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法学为主体，多学科有机共存、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人文社会科
学类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法学院是中国政法大
学的骨干学院，成立于2002年6月，其前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薛刚凌教授为现
任院长。法学院现有6个博士专业、6个硕士专业和一个本科专业，下设8个教学科研
机构、20个学术研究中心。法学院对外交流活动广泛，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建立了稳定
的学术合作关系。专家学者互访、学生交流等活动十分频繁。

厦门大学是中国较早开办高等法学教育的院校之一。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了法
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1930年2月学校改科为院，法科改为法学
院。尔后经历数次院系调整，目前的法学院是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自1979
年厦门大学复办法学专业以来，厦门大学法学院已汇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
师，并已形较为鲜明的学科建设和办学特色。学院现有法学专任教师89人，其中教授
33人，副教授25人。学院拥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和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1个法律专业硕士 (JM) 学位点。国际法学为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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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始逐步接受国际规则并且积极参与到

国际政策的制定中。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不仅有利于国内社会的转型和塑造新

的身份意识和国家利益，而且有助于中国参与某些涉及国际公共事务的、关键性的合

作措施，例如核不扩散、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地区安全议题。为了在国际政治中扮演

更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常常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通过不断地适应、学习继而采

取行动，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努力与国际既定规则、区域预期和国际制度相契合，尤其

是联合国的规则和制度。在竞争日益激烈和多级化的大背景下，采取这种方针路线显

得尤为重要。

在更广泛的不扩散领域，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

关材料交易的规模和频率。中国已经减少向伊朗出口敏感武器和技术，并且提高了涉

及战略物资和技术的出口管制体系的标准和程序。中国签署并遵守了所有主要的不扩

散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的国际军控条约，并且加入了主要的出口管制组织，

例如桑戈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和澳

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中国也积极与一些国际行动合作，例如“美国集装箱

安全倡议”（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该倡议旨在防止危险材料的运输，尤其是

与核有关的设备。

中国政府在常规武器转让问题上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中国在责任制和透明度方面

的执行程度依然有很多疑问。然而中国官员、智库专家和学者在意识、能力和对交流

的坦诚度上已经取得了许多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政策团体对《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的倡议由最初的缺乏兴趣转变成支持条约进程。中国关于条约的官方声

明在过去的两年中发生了巨大转变，由最初的怀疑论，逐渐转变成针对已提交的条约

文本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支持或反对意见，进而放宽对这些问题的限制，最终以建设性

的态度达成协议。该条约由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于2013年4月
2日通过。尽管在联合国就《武器贸易条约》的最终表决时投了弃权票，中国在条约谈

判和最终促成联大投票的两次外交会议上仍然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的弃权与其

说是因为条约文本的实质问题，倒不如说是因为程序性的问题。

过去五年来，通过与众多政府官员、智库以及学者合作，更安全世界（Safer-
world）在中国帮助建立了关于常规武器控制问题和流程的内部话语，加深并拓展了关

于有效进行国际武器转让的对话，这也包括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进程。在与政府

官员和企业代表进行互动的同时，更安全世界还与长久以来在转让管控领域鲜有涉猎

的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学术界团体建立了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通过为之开创更为广

阔的平台，就全球武器贸易的最终用途和影响加深认识、进行研究和参与讨论，中国

的政策界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

当然，关于中国在常规武器管控问题上的参与程度仍有许多疑惑。尽管中国已经

对常规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威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于该议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仍仅

限于防扩散领域的官方讨论。对这方面的独立研究非常有限、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也

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能力和投入处于较低水平。在常规武器问题上有限的知

识储备意味着可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参考的专业建议也并不充分。与此相似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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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外国政府和智库在内的外界人士依然很难获得对中国政策的高质量的分析信息和理

解，这包括中国对《武器贸易条约》、以及更广义上的常规武器转让方面的思考、政

策定位和关注。目前对中国的决策者和政策精英们如何将常规武器转让和人权、国际

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以及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结合

起来的理解较为浅显，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迫切需要中国的官员、

政策专家和学者们就上述的问题参与到更为专业、开放以及建设性的对话中，从而帮

助更好地理解《武器贸易条约》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有着怎样实际的意义。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这一份研究报告显得非常及时。这是独立的中国和英国学者

第一次就《武器贸易条约》和保护的责任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对利比亚战争（可能）

产生的影响所做的联合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重点是鼓励中方学术界对武器的使用和

转让进行研究，并且为政策话语提供一种独立的学术观点。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不

同态度，阐明了那些在现有的关于平民保护和武器转让话语中并未探讨的若干问题。

作为这一领域的第一次尝试，该报告难免有所局限。但三位学者就某些在利比亚案例

中使用和转让武器的原则、政策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以及最近通过的《武器贸易条

约》的影响作了严肃且深入的分析。

当与中国官方联系紧密的智库团体分析说中国有意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政

策制定过程、并且将会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时，这种联合的学术报告和分析就显得

尤其重要了。我们需要为了西方和中国学者之间加深研究和合作而不断探索这些具体

而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这将有助于中国认识到常规武器管控的重要性，尤其是 

《武器贸易条约》的重要性；希望这样的联合研究可以促成中国对《武器贸易条约》

的支持、批准和有效的施行。

贝尔纳多·马里亚尼 (Bernardo Mariani)

更安全世界中国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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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号 (2011) 决议，2011年2月26日， 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
RES/1970(2011)&referer=/english/&Lang=C；以及第1973号 (2011) 决议，2011年3月17日，  
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973(2011)&referer=/english/&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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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揭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武器使用和

转让问题上的某些尖锐的分歧。尽管联合国针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得到了一致同意，

但在如何解释和实施武器禁运、以及不属于禁运范围管辖的行为等若干问题上，各国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作为军事干预和向反对派提供武器的正当

理由；尽管曾公开地承认保护的责任制度，中国政府却批评这两种行为。更广泛地

说，使用和转让武器直指有关国家主权和责任争论的核心。在保护的责任制度下，关

于使用和转让武器尚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在使用和转让武器时，国家的权利和责任有

哪些？什么样的武器接受者是合法的或者是合适的？什么样的武器最终用途是合法的

或是合适的？以及国家在这些相关问题上能接受什么样的标准？

这份研究报告探讨了在利比亚案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

国）的实践、法律和政策。本报告讨论了对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第1970号（2011）和第1973号（2011）决议的不同解释。1 尤其是当安理会决议

是在保护的责任制度框架下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担心政权变更和平民保护之

间的关系。而且各国就哪些行为体属于“平民”和“平民人口”、或者是否可以向反

对派提供支持等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接着讨论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军

事干预和军事顾问的部署、武器的空投以及鼓励向反对派提供武器代理转让，详述了

中国对这些行为的反对意见。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涉及利比亚的武器转让政策，以及

最近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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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责任制度成型于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该制度的出现是为了使联合

国安理会在处理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危害人类罪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

用。2 保护的责任使安理会可以将发生在一国境内的大规模暴行认定为对国际和平和安

全的威胁，从而启动《联合国宪章》第7章赋予安理会的权力。3 中国政府在2005年的

首脑会议上正式支持保护的责任，并且对安理会关于保护冲突中平民的第1674号(2006)
和第1894号(2009)决议投了赞成票——这说明中国有意愿接受保护的责任制度。但是中

国也强调在外交事务中的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原则——正如中国在2007年对

关于缅甸的安理会决议投了反对票，而该决议呼吁停止攻击平民以及停止针对少数民

族平民的、违反人权法和人道法的行为。4 因此中国政府支持保护的责任的态度与其关

于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的态度是不太一致的，这与中国处理其国内的少数民族的事务

有关。有些国家不太赞同使用武力保护平民（后面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表明尽管

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承认，保护的责任制度仍然在其适用的范围和实践上受到质疑。

保护的责任有三个关键的特征。5 第一，领土国有义务保护其平民免受严重的侵

犯人权行为和大规模暴行。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国家履行这项义务；如果一国没能

履行该义务，国际社会必须准备采取措施，包括使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使用武力的

权力。中国支持保护的责任是基于任何的武力使用都需要获得安理会的批准。第二，

保护的责任制度不仅仅指军事干预，还包括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其他手

段，例如，安理会可将情况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或者

进行经济制裁。第三，保护的责任制度只有在满足一系列严格的、累积的条件后才能

启动。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应该考虑比例原则，这就意味着军事干预始终都应该是

最后的手段。

2011年初发生在利比亚的示威抗议最早从班加西（Benghazi）开始，逐渐蔓延到利

比亚的其他城市，包括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示威抗议遭到了卡扎菲政权的致命

打击，6 卡扎菲的国家安全部队犯下了严重地、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7 随着部分

中国和保护的责任

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利比亚决议： 

政权变更和平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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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ir.info/wp-content/uploads/R2P.pdf, pp.40–1
 16 Bellamy A J (2011)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Problem of Regime Change”,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2011, www.e-ir.info/wp-content/uploads/R2P.pdf, pp.20–2
 17 李保东大使 (2011)，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五三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S/PV.6531), 2011年5月10日， 

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531&referer=/english/&Lang=C 
 18 李保东大使 (2011)，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四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S/PV.6498), 2011年3月17日， 

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98&referer=/english/&Lang=C
 19 Chinese Government, quoted in Bellam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Problem of Regime Change”, p.20. 

政府军部队倒戈后，反对派从废弃的军事仓库获得了武器，反抗迅速地转变成武装冲

突。8 随着国际社会的公开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在2011年2月一致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

决定了禁止向利比亚转让军事装备以及实施针对卡扎菲政府的经济制裁，并且提到怀

疑利比亚有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将案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9 随后欧盟也颁布了武器

禁运令。10 一个月以后，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强调利比亚政府有责任保护利比亚民众，

并且授权其他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平民人口，包括设立禁飞区，但排除

了外国军队的军事占领。11 

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是保护的责任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第一次安理会

行使采取集体行动（即保护的责任的“第三支柱”）的权力，授权采取强制措施保护

平民免遭暴行的风险。12 更广泛地说，第1970号和第1973号这两项决议对保护的责任都

有直接的表述。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呼吁利比亚当局有保护其人民的责任；谴责了针

对平民的暴力和使用武力；对严重地、有系统地侵犯人权深表遗憾；并且认为对平民

人口的袭击可能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同时，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谴责利比亚当局没有遵

守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重申利比亚当局有责任保护利比亚民众。2011年的3月到9月之

间，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作为利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逐渐

得到了认可，并且在9月16日被联合国大会所接受。同日通过的安理会第2009号决议允

许在事先通知了制裁委员会的情况下，可以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转让军事装备。

根据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的条款和保护的责任原则，军事行动的目标不能是杀死或

驱逐卡扎菲、或者是保证反对派的胜利。正如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宣称的：“

推翻政权不是［保护的责任的]合法目标，尽管使当局不能伤害其人民对执行保护来讲

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军事行动可能导致政权变更。13 这是对利比亚进行干预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保护的责任的支持者们援用军事干预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保护

平民而变更政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军事干预是结束冲突的一种手段，因此是可以接

受的。正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所说，卡扎菲政权已经变成“不

合法政权”并且必须“立刻消失”。14 早期的保护的责任原则的重要设计者格瑞斯·

埃文斯（Gareth Evans）也认为利比亚案例是“保护的责任规则应有之义的教科书式的

案例”。他承认北约的军事行动“明确地支持反对派，以及保证政权变更”，但称“

推翻卡扎菲政权并不是为了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这是保护平民的唯一途径”。15 学者

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Bellamy）也认为保护的责任符合了以下条件：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的使用武力，以及符合现行国际法中认定的犯罪（战争罪）。然而，负责实施安

理会决议的国家应该预见到使用武力会导致政权变更这一结果，尽管安理会本身对此

结果并没有授权。16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没有获得一致通过。有5个国家——巴西、中国、

德国、印度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它们质疑进行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担心这是

对主权国家事务的政治军事干预，以及怀疑以拯救生命为名的军事行动的效果。中国

政府声称将“密切关注武装冲突中平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谴责在武装冲突的情

形下蓄意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17 并且支持采取行动“停止针对平民的暴行”。18 

然而，中国对第1973号决议的实施表示了担忧。它强调该国政府负有保护其人民的责

任，而当他国提供（未详细说明的）“建设性援助”时，它们应当“遵守客观公正的

原则”，尊重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得“以保护平民为名”参与

政权变更或内战，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国家诸如巴西和南非的回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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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洪磊 (2011)，2011年6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2011年6月30日， 
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835445.shtml

 21 李保东大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五三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S/PV.6531)。
 22 李保东大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五三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S/PV.6531)；洪磊 (2011) 2011年6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 
 2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六四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S/PV.6498)，2011年3月17日。
 24 同上。
 25 同上。
 26 Zhu Wenqi (2012)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hift of North Africa and Middle East”, 4 Chinese Legal Science 

2012, p.182.
 27 Leng Xinyu (2012) “The Libyan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Zhao Baige (e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289.
 28 《日内外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1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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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30 ICRC (n.d.) “Rule 5: Definition of Civilians”, www.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_cha_chapter1_rule5
 31 See Guardian Datablog (n.d.) “Nato operations in Libya”  

www.guardian.co.uk/news/datablog/2011/may/22/nato-libya-data-journalism-operations-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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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来说使用武力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它反对采

取超出决议授权的行为20，并且明确地反对“一切任意解释决议的企图或者采取超出

决议授权的行为”。21 第二，它强调在利比亚通过停火、对话和谈判等政治解决的重

要性，应该以此作为减少平民伤亡的手段。22 其他投弃权票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担忧。

例如，德国和巴西弃权就因为它们不认为军事力量可以达到停止针对平民的暴行的目

的。23 俄罗斯政府弃权是因为一些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例如关于禁飞区该如何执行，

应适用什么样的交战规则以及使用武力的界限是什么——印度政府附和这一观点。24 

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投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的原因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的立

场。然而，正如俄罗斯政府所称：“一些安理会成员热衷于采取武力方法的声音占了

上风。”25

除了关注政权变更和保护平民之间的关系以外，围绕着“平民”的定义也有一些

问题，包括武装反对派的成员是平民还是作战人员，以及军事行动的范围。安理会第

1973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平民和平民人口”。对此处“平民”

和“平民人口”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认为平民人口的定义包括反对派中的武装人

员。这种观点认为持有武器的平民不是正式的作战人员。基于这种解读，安理会第1973
号决议授权——但并不要求——帮助平民人口的行动，包括向试图推翻卡扎菲政权的

武装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26 然而，这种解读和他国介入的实践，有违反《联合国宪

章》第2条庄严规定的主权平等原则的风险。27 

第二种对“平民”和“平民人口”的解读将武装的反对派排除在外。一支有指

挥、有着内部纪律、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已经构成了武装军队28，他们是敌对行动中的合

法打击目标。平民是不能作为军事目标受到攻击的；然而若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

话，他们将不再受到保护。29 因此根据这种解读，一旦武装人员参与战斗，他们就失

去了平民的地位。然而国际人道法将平民定义为“不属于武装部队成员的人”，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解释到：“关于武装反对

组织的成员究竟是是武装部队的人员还是属于平民的认定是模棱两可的”，并且指出

《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没有对平民和平民人口加以定义。30 

要明确解释利比亚战争中涉及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当反对派的武装人员参加敌

对行动时，他们通常是处于松散的组织状态。所以从是否从属于国家的军队或完善的

民兵组织这一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并不是正式的战斗员，他们的确参与了敌对行动。

不管武装反抗人员是否被认为是平民，对平民的保护并不一定或自动地意味着要采取

导致政权变更的军事行动。

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是利比亚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包

括设禁飞区、海上封锁、由战斗机和攻击型直升机发动空袭，还有部署军事顾问和向

反对派转让武器。军事行动开始于美国领导的多国同盟，随后于2011年3月31日移交给

北约以实施“联合保护者行动”。联军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还有另外15个国家

提供了军队和军事装备。31 据北约所称，一共对利比亚发动26,000多起军事打击，这其

中42%是空中打击，破坏或摧毁了大约6,000个军事目标。32

除了对军事干预目的的合法性和平民人口的定义有所关注之外，围绕着战争期间

违反人权和对平民的保护等问题也有一些争论。有证据表明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军队

对利比亚的 
国际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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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orton-Taylor R (2011) “Apache helicopters to be sent into Libya by Britain”, The Guardian, 23 May 2011,  
www.guardian.co.uk/world/2011/may/23/apache-helicopters-libya-britain

 34 Shabi R (2012) “Nato accused of war crimes in Libya”, The Independent, 19 January 2012,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nato-accused-of-war-crimes-in-libya-6291566.html

 35 Human Rights Watch (2012) “NATO: Investigate civilian deaths in Libya”, 14 May 2012,  
www.hrw.org/news/2012/05/14/nato-investigate-civilian-deaths-libya

 36 Shabi, “Nato accused of war crimes in Libya”
 37 Human Rights Watch, “NATO: Investigate civilian deaths in Libya”
 38 Chivers C J, Schmitt E (2011) “In Strikes on Libya by NATO, an unspoken civilian toll”, New York Times, 17 December 2011, 

www.nytimes.com/2011/12/18/world/africa/scores-of-unintended-casualties-in-nato-war-in-libya.html?pagewanted=all&_
r=0

 39 Human Rights Watch, “NATO: Investigate civilian deaths in Libya” 
 40 Shabi, “Nato accused of war crimes in Libya”
 41 Chivers and Schmitt, “In Strikes on Libya by NATO, an unspoken civilian toll”
 42 同上, and Human Rights Watch, “NATO: Investigate civilian deaths in Libya”
 43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ibya,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ibya, 2 March 2012,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19/68, www.ohchr.org/Documents/.../HRCouncil/.../A_HRC_19_68_en.doc
 44 王民大使 (2012)，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王民大使在安理会关于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的发言：2012年3月7日， 

www.mfa.gov.cn/mfa_chn/dszlsjt_602260/t912197.shtml
 45 BBC (2012) “SAS on ground during Libya crisis”, 19 January 2012, 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6624401;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2012) “Bureau Recommends: Special forces involvement in Libya”, 19 January 2012, 
www.thebureauinvestigates.com/2012/01/19/bureau-recommends-special-forces-involvement-in-libya/

 46 BBC (2011) “Libya unrest: SAS members ‘captured near Benghazi’”, 6 March 2011,  
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2658054

 47 BBC, “SAS on ground during Libya crisis”.
 48 BBC, “SAS on ground during Libya crisis;” BBC (2011) “British military officers to be sent to Libya”, 19 April 2011,  

www.bbc.co.uk/news/uk-13132654 
 49 UK Government “Libya Cris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Review of Central Co-ordination and Lessons Learned”, p.27  

www.number10.gov.uk/wp-content/uploads/2011/12/Lessons-Learned-30-Nov.pdf
 50 Mark Urban (2012) “Inside story of the UK’s secret mission to beat Gaddafi”, www.bbc.co.uk/news/magazine-16573516,  

19 January 2012.

有意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例如，北约为了实现更精准的地面打击决定部署法国和

英国的攻击型直升机——但这项部署只发生在2011年5月的高空轰炸没能保护平民的情

况之后。33 北约声称取消了三分之二的预定打击，“因为有人员伤亡的风险”，34 对

此，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在七个月的战斗中相对较少的平民伤亡证实了北约有注意减

少对平民的伤害”。35 

然而也有针对北约违反了人权并触犯了战争罪的指控。有称北约将一些民用目

标当成了军事目标36，并且共有8次空袭导致72人死亡。37 《纽约时报》发现“可靠的

消息称有几十个平民”——在40人到70多人之间——在北约的“许多区别攻击中”丧

生。38 人权观察指控北约在一个位于的黎波里东面约160公里的村庄马杰尔（Majer）
里针对两个家庭居住的大院实施的空袭造成34人死亡，并有30多人受伤；39 另外根据阿

拉伯人权组织、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和国际法律援助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北约在希尔特

（Sirte）的空袭造成了47位平民的死亡。40 据一位熟悉情况的官员称，关于马杰尔打击

的初步调查结果“在国际人道法下对于攻击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41 北约没能承认

平民伤亡以及拒绝对指控进行调查引来了更多的声讨。42

这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道在利比亚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国际调查委员

会由人权理事会在2011年2月份设立——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称北约“在避免人员

伤亡的明确决心之下进行了高度精确的战斗”；然而，“个别情况下”，北约对“没

有证据证明用于军事用途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平民伤亡。由于“无法根据北

约提供的信息得出结论”，委员会建议进行更深入的调查。4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王民大使表达了中国对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平民伤亡和对非军事用途的目标的打

击“深表关注”。在中国看来，“这些事件与正确实施安理会决议对北约的授权以及

这些决议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相关联”。44

在冲突期间，除了设立禁飞区、海上封锁和空袭之外，为支持利比亚全国过渡委

员会以及推翻卡扎菲政权，西方国家还向利比亚部署了军事顾问。45 英国三月初在班

加西附近部署了特种部队E中队的6名特种兵和2名军情六处的特工，据称是为了会见反

对派领导。然而在被发现携带武器之后，他们遭到了逮捕。46 四月，没有配备武器的

便衣英国情报人员和军方官员被派遣到班加西，帮助反对派进行组织、并且帮助他们

建立了初步的国防部和指挥结构。47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声称

英国的政策并不构成外国占领——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所明确禁止的——因为没有派遣

作战部队。48 尽管英国政府宣称它“向利比亚派遣军事顾问是为了帮助反对派提高组

织和通讯能力，而不是去训练或武装他们”，49 英国广播公司声称该授权是出于对“

一项‘训练和装备’项目的长期发展”而考虑的。50 根据《英国卫报》消息，一些阿

部署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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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us.lefigaro.fr/note/exclusive-french-military-in-libya-arming-tribal-insurgents-south-of-tripoli-20110629-493954 
 66 BBC (2011) “Libya conflict: France air-dropped arms to rebels”, 29 June 2011, www.bbc.co.uk/news/world-

africa-13955751; AFP (2011) “France gives Libya rebels arms but Britain balks”, 29 June 2011, www.google.com/
hostednews/afp/article/ ALeqM5gst8wAKgJwnMvBWiTl9EQ1Zpylmg?docId=CNG.041943dc452c61a507ee986061b49f
2d.1031 

拉伯国家，例如卡塔尔、阿联酋或者约旦则对该项目提供资金或者进行直接实施，可

能还有私人保安公司的介入。51

在一项英国—法国—卡塔尔联合任务中，英国特种部队由卡塔尔输送入利比亚。52 

八月，来自第22皇家特别空勤团（SAS）的D中队的士兵们在布雷加（Brega）和米苏拉

塔（Misrata）以及利比亚南部的一个训练基地以小队为单位展开了行动，帮助反对派

训练、配合指挥，以及和北约的空袭进行协调。53 北约还发动了针对前政权成员护卫

队的空袭，在那之后的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逮捕，之后

身亡。特种部队顾问们在这些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仍是未知的。54 如果说外国的军事顾

问帮助反对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他们的参与至少间接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倒

台。

为了配合空袭，英国政府除了派遣特种兵外还提供了无线电和其他设备；但称没

有输出武器。不过“这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因为皇家特别空勤团的行动与卡塔尔的

特种部队联系密切，而据报道卡塔尔输出了诸如米兰反坦克导弹的这类武器”，55 法

国也是如此。56 法国政府声称其空投了突击步枪、机枪、RPG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57 

北约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宣称北约对此并不知情，

是在媒体报道之后才知道这一行动。58 法国的军方发言人蒂埃里•伯克哈德（Thierry 
Burkhard）上校称已向平民社区发放了轻型武器以“进行自我保护对抗卡扎菲上校”

。59 官方声明表示转让武器是作为保护平民的合理手段，因而是符合联合国决议的。

然而，这种转让并没有向法国国会议员咨询或者通知他们，他们质疑这种转让是否经

过联合国的批准。60 俄罗斯政府将法国的空投行为描述为对联合国武器禁运的“粗暴

违反”。61 甚至北约秘书长也承认法国政府为了向反对派供应武器而绕开了武器禁

运。62 中国官方没有对法国的行为提出严重批评，而是强调不要超出联合国授权范围

的重要性。但是，在《环球视线》（中央电视台每天的国际时事资讯栏目）播出的节

目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员

认为法国的空投武器违反了安理会的两项相关决议。63

除了声称保护平民之外，法国的《费加罗报》声称空投“是为了帮助反对派战士

包围的黎波里，从而鼓励的黎波里的民众起义”。64 尽管北方的反对派发现他们的道

路被封锁了，而取道奈富塞山（Djebel Nefousa mountains）的南部的反对派则被认为更

有机会抵达的黎波里支持抵抗运动，“从而能够推翻卡扎菲政权”，法国政府因而为

反对派提供了武器。65 这项政策超出了目前保护平民的范围，并且有支持政权变更的

意图。尽管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允许为了更好地保护平民而采取一系列广泛的行动，但

是其他国家并没有效仿法国的行动。例如，英国政府宣布其不会仿效法国，理由是对

于行动是否为安理会决议所允许表示担忧。66 英国外交部表示在“注意”关于法国空

向反对派空投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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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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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同上，第39页。
 77 同上，第37页。
 78 Wezeman, “Libya: Lessons in controlling the arms trade”
 7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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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武器的报道，但英国并没有采取同样的行为，67 这正表明欧洲各国在这项行动的合

法性或合理性上的分歧。

在法国政府直接供应武器的同时，美国政府似乎也在鼓励卡塔尔和阿联酋通过

代理向反对派提供武器。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安理会第1970号和第1973号两项

决议“既没有规定也没有阻止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防务物资”。68 《纽约时报》称美

国支持卡塔尔向利比亚提供外国制造（包括法国和俄罗斯设计）的武器，包括机枪、

自动步枪和弹药，并且“不会多加监管武器的运送”。69 同时，阿联酋政府向美国请

求许可将其从美国获得的美制武器提供给利比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

政府拒绝了该请求，但鼓励阿联酋向利比亚运送不会牵涉美国的武器”。70 这种通过

代理暗中转让武器的行为可以予以否认，从而使美国政府可以避免直接被卷入地面战

争。然而，这种行为仍然表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战争。于此同时，美国批准或

鼓励转让的武器被再次转运、并且最终落入未经授权的用户之手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利比亚战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先前向卡扎菲政权提供过武器的国家的角色转换。

在2004年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联合国和欧盟纷纷解除了对利比亚的

武器禁运，武器供应很快得到了恢复。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员彼得·魏泽曼（Pieter Wezeman）所说，“

接受利比亚作为武器买方，武器的供应国也就与利比亚持续压迫的军事统治脱不了干

系”。71 根据一项专家的研究，利比亚的武器储备有很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和其他国

家全权授权的出口”。72

事实上，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那些“曾经支持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的国家

［却转而］…攻击那些几周前他们还在向其出售和运送武器的部队”。73 例如，在2010
年11月的利比亚安全产品展（Libdex）上，英国公司推广了贾纳斯（Jernas）短程防空

系统。如果该系统交付了的话，该系统“会构成执行禁飞区的主要障碍”。74 在安全

产品展上达成了全驱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等许多其他的交易；一家英国公司的装甲车

就出现在了利比亚的暴动中。75 英国政府通过国防与安全组织以及驻的黎波里的大使

馆支持此类交易。76 这种角色转换最为明显的就是法国。法国曾根据2007年《法国—

利比亚关于现有的利比亚装备进行现代化以及购买新武器的谅解备忘录》向利比亚提

供了军事装备，77 但萨科齐总统是最早公开谴责卡扎菲政府并且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

领导人之一。78 在军事行动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Rafale combat aircraft）——法

国曾经试图向利比亚出售该战机——被用来轰炸利比亚的榴弹炮，而根据2010年签署

的合同，这些榴弹炮即将由一家意大利公司进行整修。79 在2011年战争之后，角色再一

次出现转换，法国和利比亚签署了长期防务合作协议。80 

就向利比亚提供军事装备而言，俄罗斯政府与欧盟成员国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供应

国。尽管俄罗斯对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但其对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支持对利比亚的制裁，也没有对允许使用武力的决议行使否决权。2011年3月俄罗斯颁

布了一项总统令，禁止俄罗斯向利比亚出口、销售、运输和转移军事装备，81 这使俄

鼓励代理转让

角色转换： 
武器供应者变成 
武器禁运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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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姜瑜 (2011)，2011年9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参见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联合国轻小武器 

《行动纲领》审议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12年8月28日，www.china-un.org/chn/zgylhg/cjyjk/xqwq/t964193.htm
 89 《中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5条。该条例的规定比较宽泛而且有待进一步解释，但是明确要求武器交易不得构成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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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对利比亚的武器协议上损失了约40亿美元。82 虽然俄罗斯的军火供应商们此前

帮助卡扎菲政权维持了统治，在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政府对武器禁运投了赞成票，并

且在国内采取了措施来实施武器禁运。2012年5月6日的一项总统令解除了武器禁运，83 

俄罗斯和欧盟国家一样恢复了与利比亚的军事关系。

中国并不是利比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中国的政策是中国的军品出口只是为了提

高接受国的防卫能力；并且不会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然而中国本身也成为争议

的焦点。有指控称在2011年7月有卡扎菲政权的官员前往中国试图购买至少价值2亿的武

器。8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证实“卡扎菲政权曾于7月份在中国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

况下，派人来华与中方有关公司的个别人员进行了接触。中方公司没有同利方签署军

贸合同，更没有向利方出口军品。”85 中国政府进一步声称“自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

议以来，中国公司没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利比亚提供军品”。86 然而，利比亚全国

过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奥马尔·哈里里（Omar Hariri）称“几乎可以肯定这些

枪支被运来利比亚，用来对付我们的人民”。87

在利比亚案例中，中国政府公开承诺遵守安理会决议并且对军品出口进行了管

制——正如其以往所做的一样。88 这明确了当联合国武器禁运生效时，中国将根据 

《中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禁止出口武器。89 一方面中国表示对中国的指控要有证

据，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由于缺乏透明度，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误解。90 

利比亚战争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在反抗和冲突之前进行武器转让、以及在冲突之间

之间进行武器转让的讨论。那么联合国2013年4月份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能在多大

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呢？在经历了数年的外交谈判和民间团体的努力，以及联合国两

次试图一致同意通过《武器贸易条约》未果之后，联合国大会最终以155个国家（22票
弃权91 和3票反对）投票同意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92 《武器贸易条约》的目的是

为了制定用于监管常规武器国际贸易，以及防止和消除武器非法贸易，从而促进国际

和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减少人类苦难以及促进缔约国在常规武器国际贸易方面的

合作、透明和负责任的行动，93 条约于2013年6月3日开放签署，第一天共有67个国家签

署；条约将在50个国家批准之后生效。签署了而没有批准条约的国家虽然不受条约法

律上的约束，但是不该有破坏条约的行动。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条约的国家不受条

约约束，但是支持者们希望通过在负责任的转让的基础之上能够创设新的国际规则，

从而使条约能在签署国之外也能发挥影响。

《武器贸易条约》反映了国际法下国家已有的一些义务，并且基于在国家层面

既有的出口管制方面的良好的实践基础上设立了一些标准。相比于民间团体人士的倡

议，条约的措辞较弱，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管制机制则采用了更强硬的条款。但

是条约设立了一个国际间的基线标准，如果严格执行这些标准的话，将有助于减少武

器转让带来的人类的苦难。例如，条约的第6条根据国际法详细说明了某些关键性的禁

止转让，包括要求国家不得向联合国武器禁运的受让方转让武器（第6条第1款）。因

此如果在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武器贸易条约》已经生效的话，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就应

该是考虑转让武器时首先适用的法律。然而正如前文讨论的，这并不能解决各方对于

武器禁运适用对象的理解上的分歧。如果对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关于是否允许武器禁运

武器贸易条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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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美国倾向于使用“高于一切的”风险这一措辞，而这与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意见不一致，它们更倾向于“重
大的”或“明确的”这样的措辞。 See ATT Legal Bloggers (2013) “The President scrubs up pretty well”, 20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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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ezeman, “Libya: Lessons in controlling the arms trade”.

存在例外的条款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判断的话，那么这仍然是一个国家可以自行解释的

问题。

此外，根据《武器贸易条约》第6条第3款，如果一国知道出口的武器会被用于犯

下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攻击平民的行为、或者犯下战争

罪的行为的话，那么它应该禁止该项转让，这直接牵涉到保护的责任原则。考虑到安

理会基于怀疑有大规模的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将卡扎菲案件移交至国际刑事法院，以及

卡扎菲政权过去的有系统的未能保护人权的记录，那么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在2011
年危机期间就能限制向利比亚转让武器。但是，这里要求出口国“在授权出口时已经

知道”出口的装备会被滥用于上述的行为，所以只有在发生了有系统的暴力镇压反抗

和攻击平民的行为之后，这条禁令才有可能生效。正如下面将要讨论到的，根据风险

评估决定不转让武器，也许会是更为适当的做法。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第6条第3款并

没有涵盖所有的战争罪，例如国际习惯法（在国际习惯法下即使国家不是某个特定条

约的当事国，仍然受到约束不得违反条约的条款）下的那些罪名——在美国政府的坚

持之下被排除在外。然而即使在当前形势下，关于国际人道法的条款范围大于中国国

内法认定的战争罪的范围之内（见下文），如果中国政府将来签署《武器贸易条约》

的话，这会为其带来重要的法律和实施的问题。

在没有明确禁止转让的情况下，《武器贸易条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标准化的国

家评估来考虑武器的转让。国家要评估拟议的出口是否会促进或破坏和平与安全，或

者是否会用于犯下或有助于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或者

是否会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如果武器的转让有“高于一切的风

险”（第7条第3款）会导致上述负面后果，那么缔约国不得批准出口。94 此外，国家

还要考虑到转让的武器会否被用于“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或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

的行为”（第7条第4款）；并且评估武器被转移用途的风险以及采取防止措施（第11条
第1款）。然而，第7条的适用本身会有歧义，因为可以将“高于一切的”解释成风险的

极限，超出这个极限的武器出口就不能被批准；也可以将其解释为允许缔约国权衡武

器出口对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影响和可能促进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利弊。有些区域性机

制，例如欧盟关于武器出口的《共同立场文件》，也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将《武器

贸易条约》中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外的若干“危险因素”纳入国内法律中，但没有要

求以此来抵消它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关注。

在利比亚案例中，国家武器转让风险评估对国家和非国家的武装行为体来说都会

产生相应的后果。在2011年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向卡扎菲政权进行的武器转让应该会

基于人权、国际法以及其他理由而被拒绝。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彼

得·魏泽曼所说，准确评估之前的武器供应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先前的武器转让“冒

着鼓励威权政权统治的风险，而政府被商业和国家利益所驱使，不顾后果地进行武器

交易”。95 也就是说，卡扎菲政权犯下了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才引发了武器

禁运和军事干预；然而卡扎菲政权使用了大量的进口武器，其中包括从俄罗斯、法国

和意大利进口的武器，而法国和意大利是受《欧盟共同立场文件》约束的。

《欧盟共同立场文件》的条款整体来说比《武器贸易条约》更为严格，所以欧

盟成员国并不会因为《武器贸易条约》而履行更严格的控制；欧盟认为《武器贸易条

约》是武器转让控制的“地板”而非“顶棚”，因而欧盟是支持《武器贸易条约》

的。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投了弃权票并且不太可能会签署条约，意味着它不会受到

出口风险评估条款的约束。而如前文所述的，条约明令禁止的条款会对它有约束力。

俄罗斯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一员，

欧安组织本身有关于国际武器转让的准则，并且俄罗斯也是《瓦森纳安排》（Wasse-
naar Arrangement）的缔约国，该协议也有一些关于出口控制的规定。然而，这些准则

和协议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目前不受任何关于常规武器贸易监管的

国际法律协议的约束。最为乐观的估计就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得到国际公认和严格执

行的话，《武器贸易条约》会增加那些无视条约规定而行动的国家的政治成本，即使

是那些没有签署的国家也是一样。

《武器贸易条约》下的国家评估同样也会适用于向非国家的武装团体转让武器、

以及有可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情况。对利比亚反对派违反人权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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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还有国际人道法的指控包括：任意逮捕、酷刑以及处决前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疑

似卡扎菲的效忠者和外国国民，尤其是反对派认为是支持卡扎菲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人。此外，如果卡扎菲是在拘禁时被蓄意杀害的话，这很可能就构成了战争罪。96 因

此根据《武器贸易条约》第6条和第7条，向利比亚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转让武器的决定

必须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更进一步说，《武器贸易条约》要求缔约国评估武器被转作

他用的风险，采取预防性措施，其中包括不授权武器出口，并且考虑采取诸如建立信

任措施之类的缓解措施（第11条第2款）。当反对派一位发言人称不清楚法国空投的轻

武器是落入了反对派武装力量还是平民手里时，这表明了这些武器有被转作他用的风

险，也凸显了武器在输出之后的安全问题。97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在《武器贸易

条约》第7条的解释上是有歧义的，有可能会被解释成允许国家基于转让行为对和平和

安全有着高于一切的助益，从而作出武器转让的决定。

针对是否应该禁止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这个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

不同的意见，采取标准化的评估也许能避开这一分歧。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正确应

对利比亚冲突的分歧源于对冲突起因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解决办法，这种分歧也是在应

对目前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陷入僵局的原因。中国（和俄罗斯）政府认为利比亚和叙

利亚的冲突是由于非国家武装团体挑战当局的权威所致，而西方国家则认为当权者才

是问题所在。然而，西方国家倾向于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参加战争的行为，这也是中国

政府所需要应对的。正如中国政府对关于利比亚的两项安理会决议的态度一样，尽管

它公开承认局势的严重性，它并不认为使用武力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且中国（和俄

罗斯）在联合国关于叙利亚的决议上一再地否决和/或弃权——尽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批评98——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通过支持反对派来支持利比亚政权变更的一种回

应。99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鉴于它们各自关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内政与外交，双

方对是否武装反对派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原因。但是在对国际体制的定位和国家主权问

题上，双方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中国政府有政策规定不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部分原因是台湾问题、还有

它和与分裂组织的斗争。因此即使它在安理会投票赞成采取军事行动，它也不太可能

向利比亚的反对派转让武器。有些国家将缺乏明文规定禁止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

解释成它们对此可以自行决定。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采取了更为保守的解释，不认

为“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向反对派转让武器。按照这种观点，不管是国际习惯法还是

中国的国内法规都不会允许向利比亚的反对派团体转让或出售武器。这符合1986年的国

际法院关于美国向尼加拉瓜反对派转让武器并且帮助训练反对派这一案件的判决，判

决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习惯法下不使用武力的原则。100 在利比亚案例中，中国政府的

行为是符合习惯法的，而美国在《武器贸易条约》谈判中拒绝将习惯法纳入条约文本

中（上文对此已做论述）。就中国国内法规而言，《中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是基于

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的要素之上的，例如自卫和互不干涉，这些要素保证了中

国不会违反尼加拉瓜案的规则。

另一方面，《中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并没有涵盖根植于战时法（jus in bello）中

的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内容，诸如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中国的法律也没有涉及这方

面的规定。中国已经批准了《日内瓦（四）公约》，以及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 

日内瓦公约体系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保护那些没有或者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然

而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如何处罚违反了公约的行为。尽管中国的刑法中有两条有限的

关于处罚战争罪的条文（关于虐待战俘和攻击平民人口），中国的国内立法并没有明

确规定战争罪的构成或者处罚措施。不过中国的条例包含了根据安理会决议实行武器

禁运的内容，而安理会的武器禁运通常与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此外，在中国关于国

家机关能否适用国际法也是不明确的。比较实际的做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具体

的立法中明示源自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则是否可以直接适用。101 总之，由于缺乏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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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国关于武器出口许可过程中是否应该考虑到战争罪尚不明确。如果中国签署

并批准了《武器贸易条约》之后，这会牵涉到条约第6条第3款在中国法律下实施的范

围问题。

一般而言，西方国家不会根据接受方是国家或非国家的行为体来决定它们的武器

转让政策。欧盟的成员国依据的是《欧盟共同立场文件》。此外，通过《欧洲联盟小

武器联合行动和军火出口行为准则》，欧盟成员国承诺只向国家政府供应小武器和轻

武器。这表明，欧盟成员国关于小武器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武器转让政策大体上是一

致的。但是在实践中，问题仍然存在。法国政府在2011年3月就承认了利比亚全国过

渡委员会；但是联合国大会是在2011年9月才承认其是利比亚人民的代表，这就出现

了在此之前的这种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合法性问题。即使转让行为不是非法的，它

也不符合《欧洲联盟小武器联合行动和军火出口行为准则》的精神。斯德哥尔摩国际

和平研究所认为，欧盟的联合行动“不允许向次国家或非国家组织出售军用小武器，

并且欧盟成员国在他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文件中也已经宣布放弃这种形式的军事援

助。”102 考虑到各国在利比亚武器禁运范围上的分歧，向非国家行为者转让武器“也

许会成为破坏全球武器禁运承诺的先例”。103

在利比亚案例中严格实施《武器贸易条约》标准的第三个层面涉及到在北约军队

之间的武器转让，因为北约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是有争议的，同时存在着在冲突期间伤

害平民和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国际法规定如果知道被转让

的武器会被用于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话，此

类武器转让不得被批准。而在不涉及这些禁止性规定的领域，《武器贸易条约》要求

缔约国采取风险评估（欧盟成员国根据《欧盟共同立场文件》也须如此）。当北约作

出进行空战的决定时，这些禁止性规定和风险评估也可适用于北约内部的武器转让评

估。尽管各方努力尽量避免平民伤亡，但仍然有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这表明

在此情况下，风险评估相比于明确禁止来得更为重要。

尽管西方国家声明会逐案进行评估，但广泛采用的开放式许可证和防卫合作协议

使得逐案评估的方法变得很困难。因为北约同盟国之间政治和军事上的关系，同盟国

之间的转让通常被认为风险很低。例如，自2011年美国决定对英国公司进行《国际武器

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的豁免、2012年英美《国防贸易

合作条约》的签订还有使用开放式一般出口许可证以来，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武器转让

程序十分精简。104 但是，对于那些自身已经有规定禁止可能会有助于违反国际人道法

的武器出口的西方国家来说，如果适用《武器贸易条约》和转让的风险评估标准，则

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武器转让也会有一些质疑产生。《武器贸易条约》一个潜在的好

处是可能促使西方国家接受有效的国际监督：因为西方各国的武器转让报告在质量和

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尽管如前文所述，《武器贸易条约》在这一方面的措辞比较

温和，所以民间团体面临的挑战就是推动国家提供并公开全面的信息，从而使民间团

体和其他缔约国可以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履行了它们的国际义务。

在处理秘密转让和代理转让的问题上，《武器贸易条约》还面临着挑战。因为

就这种转让的性质而言，相关国家会选择保密并且否认相关转让。国家不太可能顾及

《武器贸易条约》的规定而停止这种交易。由于信息是不公开的，也很难要求国家承

担责任。代理武器转让是长期存在的暗中参与发展中国家冲突的方法。即使欧盟成员

国、美国和阿联酋（在利比亚案例中阿联酋是重要的中东代理）全都批准了《武器贸

易条约》，民间团体、各国议会和其他缔约国在要求这些国家公开它们不愿意承认的

转让交易时，都会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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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贸易条约》不能，且其目的也不在于预防那些保护的责任原则声称能解

决的问题。《武器贸易条约》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既不能预防也不能解决人道危机。更

准确的说，《武器贸易条约》的支持者们将其视为人类安全的倡议书，用来预防武器

落入那些会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个人或团体手中。在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

的发展过程中，以及涉及武器转让和管制的辩论来说，利比亚战争都是一个重要的事

件，它反映了各国在政策和实践上的严重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洲国家和美

国政府都不认为《武器贸易条约》会改变他们的武器出口政策或实践。他们认为， 

《武器贸易条约》更多的是鼓励那些目前还没有出口管制的国家设立管制机制。中国

的政策话语强调要避免由武器转让引起的人道危机不能仅仅依赖于《武器贸易条约》

，还要看世界主要大国是否会秉承诚信善意原则来履行国际法。这是正确的看法。这

适用于中国这个越来越大的国际武器出口方，也适用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

利比亚战争向欧洲国家发出了质疑，尤其是对那些积极推动《武器贸易条约》的

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卡扎菲政权统治稳固的时候是其最重要的武器提供者；

若实施了风险评估，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非常紧缩的政策。欧洲的武器转让行为

可以说间接导致了利比亚问题，而它们随后的应对方法是武器禁运、军事行动以及援

助反对派。用外交辞令来说，完善欧洲武器转让的实践——首先进行内部整顿——然

后再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关于中国的政策和实践的讨论。中国政府没有向卡扎菲政

权提供武器装备、对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其不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的

行为也是符合习惯法的。但是利比亚战争也同样给中国的政策和实践带来了疑问。例

如，中国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允许中国政府通过《武器贸易条约》第6条的明

令禁止性规定来履行国际人道法的一些关键性规定。更广泛地说，中国武器出口管制

的原则仍然是模糊和相当宽泛的。在实践中，非国家行为体和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仍

有办法获得中国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因为武器和弹药被再次转运和转用，这向中国

政府提出了关于颁发许可证、以及最终用途监管和管控方面的问题。中国在武器转让

报告方面也一直都缺乏透明度。在保护的责任这方面，中国政府提出的向处于危机的

国家提供“建设性的援助”，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建设性的援助”到底涉及什么内

容？以及当交战一方拥有更好的武装装备、并且涉嫌针对平民犯下战争罪行为时，政

治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要想真正达成关于武器转让和保护的责任的共同国际标准，《武器贸易条约》可

以通过讨论像利比亚这样的案例来促进各国对这些国际标准的理解和接受。在这类案

例中，世界主要大国间围绕着武器转让和使用武力有着严重的、合法的分歧。质疑使

用武力并不代表默认卡扎菲政权应继续镇压和暴力统治，而是表明就保护的责任的原

则和实践进行深入的政治讨论是有必要的，因为保护的责任是保护平民的体制，也是

国际人道法发展的结果。关于保护的责任原则和利比亚的争论对叙利亚正在持续的战

事有着额外的意义。造成叙利亚问题上国际行动停滞不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联

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更不用说保护的责任了——中国和

俄罗斯作为一方以及处于另一方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于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在利

比亚实施情况的分歧。为了消除这种持续性的互相猜疑，各方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讨

论，因为利比亚人民和现在的叙利亚人民正在为这种猜疑付出代价。


